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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公司 2025年 3月 10日至今新增诉讼（仲

裁）金额 20,115.33万元，其中尚未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 17,588.20万元，

已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 2,527.13万元。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被告；申请人、被申请人等。

 涉案的金额：公司 2025年 3月 10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 20,115.33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

庭审理或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完毕，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简称“公司”）2025年 3月 10日至今新

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新增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123笔，新

增涉及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20,115.3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84%。

现集中披露 2025年 3月 10日至今新增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披露的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 2025 年 3月 10 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 20,115.33万元。其中，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金额为 2,532.22

万元（含互为原告/被告），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或第三人涉及的诉讼、仲裁

事项金额为 17,596.61万元（含互为原告/被告）；尚未结案的诉讼、仲裁案件金

额为 17,588.20万元，已结案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 2,527.13万元。

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立案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2025 年 3

月

湖北安陆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湖北涢祥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曾宏波、

曾晓蓉、唐亮、曾金

安、福建傲农生物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保证人）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525.95

一审判决，

上诉中

2
2025 年 3

月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铁西支行

沈阳惠普饲料有限

公司（债务人）、鲍

德兵（担保人）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1,298.12 一审审理中

3
（注）

2025 年 4
月

广东高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李品宁、茂名傲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吴

有林、韦唯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4,767.19 一审审理中

4
2025 年 6

月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分行

常德市科雄饲料有

限责任公司、长沙一

家人实业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
2,419.61 商事仲裁中

上述单笔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案件金额小计 11,010.87 -
低于 1,000万元的案件金额小计（共 119笔） 9,104.46 -

合计 20,115.33 -

注：高州市人民法院于 2025年 6月 18日通知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本次集中披露案件最近一笔诉讼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上海金泖水产专业合作社

被告：江苏红膏饲料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与被告因买卖合同纠纷，原告向兴化市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履行买卖合同，向原告交付 38.59 吨蟹饲料，如

被告无法履行合同，请求判令被告立即返还货款 199,600元，并支付自 2024年 1

月 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以 199,6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的利息（暂计算至 2025年 2月 19日利息为 12,621.27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一审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或尚未执行完毕，上述事

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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